
国际前沿科学研究院

国际前沿科学研究院

2020-2022 年聘期考核方案

为加快推进国际前沿科学研究院（简称“前沿院”）建

设，积蓄推进前沿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，根据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-2022 年聘期考核办法》（校人字〔2023〕

24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前沿院 2020-2022 年聘期考核方案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突出重点，兼顾全面：在全面考核教师师德师风、教书

育人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学科和专业建设等基础上，重

点关注其标志性业绩。

强化质量，注重实绩：以质量考核为核心，定量与定性

相结合，注重与岗位匹配的实际业绩。

主动公开，强调应用：坚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，考核

结果与新一轮岗位聘任相结合。

二、考核对象与组织

考核对象为受聘 2020-2022 年专业技术岗位且在职在岗

人员，聘期内新进人员参加考核但不评优，聘期内晋升高一

级职称的按照岗位最低档执行，年薪制人员不纳入考核范围。



前沿院成立岗位考核工作组，院长担任组长，为本单位

岗位考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副院长负责具体考核工作，办

公室主任担任秘书，负责考核方案制定及组织等工作。

前沿院成立岗位考核专家组，负责本单位人员的考核，

专家组由正高级职称人员组成，且人数不少于 5 名。

前沿院成立岗位考核工作监督组，负责对考核工作进行

监督，受理本单位考核工作中的投诉举报事项，院长助理担

任组长。

三、考核程序

前沿院岗位考核工作按照本考核方案制定及公布、考核

材料公示、专家评议、结果公示的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考核方案制定及公布。前沿院岗位考核工作组制

定本考核方案，报学校人事处备案，在前沿院网站上公布考

核方案，通知考核对象准备材料。

（二）考核材料公示。前沿院将所有考核对象的教育教

学、科学研究、学科建设、社会服务等工作业绩等申报材料

集中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专家评议。

1、考核专家组由正高级职称人员组成，人数不少于 5

名，熟悉学科等相关情况。



2、考核对象需在答辩现场结合 PPT 汇报不超过 10分钟，

并接受专家组问询。汇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立德树人工作成

效，教学、科研和其他工作业绩。

3、专家组通过考察考核对象的材料和汇报，了解考核

对象的专业技术水平、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，以《高等学校

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和《岗位聘期目标任务书》作为考核主

要参考依据，公正客观地评议考核对象。

4、专家组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，对所有考核对

象进行结果评议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。

前沿院公示所有考核对象评议结果，监督组受理举报和

申诉。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将结果上报人事

处。

四、考核内容

以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为基本依据，重点考

察诚实守信、诲人不倦、恪尽职守、团结合作、为人师表等

职业操守情况。存在教职工师德“一票否决”情况的，按照

有关部门的处理决定执行。

不合格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：

1．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。

2．有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行为。

3．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。



4．违反学校其他相关规定。

以前沿院与考核人员签订的《岗位聘期目标任务书》作

为考核主要参考依据，按照目标任务逐项考核，注重把握任

务完成的绝对量、相对量和整体情况。

五、考核结果

根据学校考核指导意见中规定：优秀率原则上不高于同

层次岗位数的 50%、同层次岗位数不包括 2020-2022 年聘期

内新进人员，结合单位实际，考核等次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

和不合格三个等次。

聘期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的人员在下一聘期内不可申

请高于现有岗位级别；聘期考核等次不合格的人员在下一聘

期内降级申请。

六、投诉举报

投诉信的受理时段为公示期，以投诉信寄出地邮戳或电

子邮件发出时间为准。超过公示期的投诉原则上不受理。

投诉信应为实名的纸质材料或提供投诉人真实姓名的

电子邮件，一般不受理电话、口头、网络等其他方式的投诉。

匿名或经核实为假名的投诉一般不予受理，涉及实质性内容

且问题线索清晰的，由前沿院岗位考核工作组集体研究决定

是否受理。



投诉内容应有明确的投诉对象和可查证的线索或证据

材料。投诉内容不详实、线索不明晰，或只对评审结果表示

质疑，没有确切证据的，不予受理。

考核过程中，由前沿院岗位考核工作监督组负责监督考

核程序是否规范，是否有违纪违规、徇私舞弊等行为，负责

受理投拆与申诉事宜，处理接到的投诉举报问题、学校转办

的投诉举报信件，包括登记、调查、反馈等，具体参照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职称评审工作投诉信处理办法》执行。考核

各个环节均严格执行公开、公示制度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七、附则

本考核方案由前沿院岗位考核工作组负责解释。


